附件1：
2019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完成情况
	主要指标
	属性
	2019年计划
	2019年预计完成情况

	一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
	预期性
	8%
	8% 

	二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
	预期性
	8%
	8.8% 

	三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
	预期性
	10%
	10% 

	四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
	预期性
	8%
	8%

	五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
	预期性
	10%
	10% 

	六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
	预期性
	8%
	8.8%

	七、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幅
	约束性
	2%
	2%

	八、化学需氧排放量减排
	约束性
	较上年削减
3500吨
	新增减排
16000吨

	九、氨氮排放量减排
	约束性
	较上年削减
240吨
	新增减排
1000吨

	十、二氧化硫排放量减排
	约束性
	较上年削减185.4吨
	新增减排
272.38吨

	十一、氮氧化物排放量减排
	约束性
	较上年削减
404.4吨
	新增减排
639吨

	十二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
	预期性
	103左右
	102.9

	十三、城镇登记失业率
	约束性
	4%以内
	3%以内

	十四、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
	预期性
	2.8%
	2.8%

	十五、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
	预期性
	45%以上
	50.3%

	十六、制造业（含高技术服务业）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
	预期性
	35%以上
	35.1%

	十七、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
	预期性
	完成省下达目标
	70.1%



